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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银发〔2018〕19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
重大事项报备工作的通知

各国有商业银行林芝市分（支）行、西藏银行林芝分行、林芝民生村

镇银行、邮储银行林芝市支行：

为及时充分掌握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重大事项情况，不断提

升辖区金融管理与服务水平，维护辖区金融稳定，特制定本通知。

一、目的

加强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，健全工作协调沟通机

制，增进信息互通交流，及时反映和掌握辖区金融工作运行情况，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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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为人民银行各项决策提供依据，促进人民银行对辖区各金融机构的

规范管理，提高金融工作开展效率，共同推进辖区金融管理和服务水

平的提升，防范金融风险，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稳定。

二、主要内容及原则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可能对银行业金融自身经营发展、区域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影响事

项；新设机构、网点及变更有关机构设立要素的；各机构拟开展或正

在开展的创新和重大工作及重要活动事项；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、

改善金融服务开展的工作；金融产品的创新；领导干部调整以及外出

报备；因外界因素和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重大影响等。

（二）汇报工作原则

重大事项按照“一事一报，真实、准确、全面、及时”的原则，

根据事件进展及后续情况进行报告。重大事项报告要做到要素完整、

重点突出，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：事件概况、简要经过、原因背景、

后果影响、发展趋势、处置情况及下一步措施等。

三、报告范围及方式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事前报告人民

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办公室：

1.业务网络系统升级改造需要暂停营业或调整营业时间的；

2.拟开展重大重组改制活动的；

3.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外出情况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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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办公室：

1.机构性质、名称、地址变更的；

2.正、副董事长或正、副行长（总经理）变更的；

3.占总股本 5%（含 5%）以上的重大股权变更的；

4.占总股本 5%（含 5%）以上的重大对外投资的；

5.机构网点新增、撤并及领导干部变动调整情况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事发后及时报

告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办公室：

1.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被冲击、围攻或发生挤兑事件的；

2.由于银行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辞职或被绑架、失踪、涉案等因素

可能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带来威胁的；

3.客户集体投诉、上访、静坐或者有其他过激行为，影响恶劣的；

4.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操作性风险案件或金融诈骗案件可能被

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报道的；

5.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自然、人为或软硬件故障等原因，计算机

处理业务系统不能正常工作，导致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达四小时以上，

或影响范围超过一个县级行政区域的；

6.银行业金融机构因信息系统重要敏感信息（如：个人征信信息、

反洗钱信息、银行账户信息、金融统计信息等）被窃取、篡改、假冒，

或重要数据处理设备失窃，对国家安全、社会秩序、经济运行、金融

稳定和对公众利益构成较大影响的金融舆情及安全事件；

7.银行业金融机构因自然灾害、人为因素等原因造成系统故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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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点停业、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等，或影响代理发行库正常运转、发

行基金守押过程出现重大事故的；

8.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；

9.重大金融经营及活动信息。如：各银行业机构发现得非法金融

活动信息（非法集资、非法传销、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），重要业务

开展与创新工作，市委、市政府或上级行正、负面通报信息；

10.其他需要报备的工作

（四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原则上实行定期（一个季度）向

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行长汇报制度；需向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

行行长报备重大事项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提前 1 天向人民银行林

芝市中心支行办公室进行预约。

前款所列情形，若情况紧急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在正式报告前通

过电话、传真等方式事先向人民银行办公室报告，并在 2 个工作日内

书面报告。如有必要，应及时向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行领导当面

报告。金融机构发生重大事项未按本通知有关要求及时报告或者报告

内容不真实的致使风险处置延误或者处理不当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

社会影响的，将依照有关法规制度予以处理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本通知所指重大事项报告情况将纳入年度综合评价范围，请各银

行业金融机构结合工作实际，切实抓好贯彻落实。

本通知实行联络员制度，各单位在接到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人

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办公室报送联络人员名单、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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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当日立即生效。

中国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

2018 年 4 月 2 日


